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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塞力斯医

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塞力医疗”、“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有关规定，就塞力医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并将

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2018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322 号）核准，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5 日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26,853,709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

民币 23.3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625,959,956.79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607,608,016.80 元。上述资金已于 2018 年 6 月 5 日全部到位，

并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6 月 5 日出具的众环验

字（2018）010040 号验资报告审验。 

（二）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033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 543,310,000.00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及与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直接相关的其他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后的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533,298,679.25 元。上述资金已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全部到位，并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出具的众环验字

（2020）010054 号验资报告审验，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及与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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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直接相关的其他发行费用（含增值税）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32,698,000.00 元。 

上述募集资金均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及募投

项目实施主体已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了三方/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

实行专户管理。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一）2018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6 年 5 月 31 日，2018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累计使用

61,630.08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18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 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进度 

扩大医疗检验集约化营销及服务业务规模项目  38,808.83 21,924.79 56.49% 

医用耗材集约化运营服务（SPD）业务 10,856.97 11,356.69 100.00% 

补充流动资金 11,095.00 28,348.61 100.00% 

合计 60,760.80 61,630.08 100.00% 

注：1、上述“扩大医疗检验集约化营销及服务业务规模项目”在投入 21,924.79 万元后，

因市场环境变化以及公司战略调整等因素，已于 2025 年 6 月 20 日经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会决议终止并将剩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项目已完结。该项目剩余资金的使用计入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2、2018 年非公开“医用耗材集约化运营服务（SPD）业务”拟投入募集资金本金已全部

投入，募资资金专户尚有余额 389.02 万元（利息）未投入使用。 

（二）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截至 2026 年 5 月 31 日，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累计使

用 34,122.35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 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进度 

医用耗材集约化运营业务（SPD）项目  15,951.23 2,584.16 16.20% 

研发办公大楼及仓储建设项目 21,337.92 2,008.88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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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流动资金 15,980.65 29,529.31 100.00% 

合计 53,269.80 34,122.35 63.84% 

注：1、上述“医用耗材集约化运营业务（SPD）项目”在投入 2,584.16 万元后，因市场

环境变化以及公司战略调整等因素，已于 2026 年 5 月 19 日经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终止

并将剩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项目已完结。该项目剩余资金的使用计入“补充流动资

金”项目。 

2、截至 2026 年 5 月 31 日后，研发办公大楼及仓储建设项目未新增投入募集资金。 

三、本次拟终止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情况 

（一）拟终止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次拟终止的募投项目名称：2018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医用耗材集约

化运营服务（SPD）业务” （以下简称“非公开‘SPD’项目”）、2020 年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研发办公大楼及仓储建设项目”（以下简称“研发办公大楼及

仓储建设项目”） 

1、拟终止募投项目前期延期与暂缓情况 

因行业政策发生变化，结合公司经营现状、公司募投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以及

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的议案》，将研发办公大楼及仓储建设项

目暂缓实施。 

2、拟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现状 

（1）非公开“SPD”项目 

非公开“SPD”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本金部分已完成投入，现根据项目实际运

行情况，拟将剩余未投入利息 389.02 万元（截至 2026 年 6 月 8 日）终止投入并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研发办公大楼及仓储建设项目 

公司本次拟终止的研发办公大楼及仓储建设项目，按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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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21,337.92 万元，截至 2026 年 6 月 8 日，该项目剩余未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9,563.59 万元（含利息）。公司持续评估市场环境，认为该募投项目的可行性

已发生变化，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为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决定终止使用募集资金建设此项目。 

（二）终止原因 

1、非公开“SPD”项目 

非公开“SPD”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本金已全部投入，为确保投入有效性、适

应外部环境变化，公司实行审慎投资策略，谨慎使用募集资金，稳步推进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公司计划终止该项目，并将剩余利息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研发办公大楼及仓储建设项目 

基于谨慎性原则，为确保公司募集资金规范使用，同时为了更好地保护公司

及投资者利益，公司决定终止实施研发办公大楼及仓储建设项目，具体原因如下: 

（1）研发战略调整：区域政策与产业布局优化 

公司原计划在武汉建设研发办公大楼，用于生化试剂及凝血类试剂的研发。

但近年来，公司在实地调研中发现，湖南地区在医疗器械注册证审批方面具有显

著的政策优势。为提升研发效率、加快产品上市进程，公司审时度势，已在湖南

通过租赁场地和购买设备的方式，建成占地 8,000 平方米的 IVD 智能制造基地，

并已成功部署凝血、化学发光、POCT、细胞因子等六大核心产品线，实现了研

发资源的高效落地。 

与此同时，公司充分利用上海宝山区人民政府与上海临港集团对上市公司总

部的招商政策优势，将全资子公司塞力斯（上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打造为集团

第二总部，依托上海的人才与政策环境，成功孵化了上海塞力斯医学检验实验室

有限公司、塞力医疗创新加速中心等项目，构建了“LDT+ICL+IVD”的创新业务

模式。 

综上，公司已在湖南、上海两地形成了更为高效、政策适配性更强的研发与

产业布局，若继续在武汉建设研发办公大楼，将造成资源重复配置，不符合募集

资金使用的最优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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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部环境变化与人力资源结构优化 

近年来，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公司持续优化成本结构与运营效率，武汉总

部人员规模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原计划在武汉开展的研发项目尚未启

动，现有办公空间已能基本满足当前业务运营与人员配置需求。 

在此背景下，继续推进研发办公大楼建设，不仅将造成固定资产闲置，亦与

公司当前的人力资源结构及实际使用需求不匹配。公司终止该项目建设，是基于

对市场环境变化、人员规模缩减及成本控制策略的全面考量，体现了对募集资金

的审慎使用。 

（3）现有仓储能力已满足当前业务需求 

在公司现有业务布局下，武汉区域的仓储能力已阶段性满足既有业务规模的

需求。公司业务的仓储设施建设，始终遵循“按需规划、精准投入”的原则，当前

武汉地区的仓储资源足以支撑现有业务运转，无需重复投入。 

综上所述，公司终止实施研发办公大楼及仓储建设项目，是基于对行业政策

变化、区域布局优化、人力资源现状、仓储能力匹配及全国业务拓展等多方面因

素的综合研判。该决策符合谨慎性原则，有利于避免资源闲置与重复投入，提升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切实保障公司及投资者的长远利益。 

（三）募投项目终止后剩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1、截至 2026 年 6 月 8 日，非公开“SPD”项目募集资金本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基于现有项目实际运行情况，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将终止本

项目后剩余募集资金利息 389.02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长期经营发展规划，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2、截至 2026 年 6 月 8 日，研发办公大楼及仓储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剩

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调整后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额（A） 

募集资金累计投

入金额（B） 

利息收入扣减手

续费净额（C） 

剩余募集资金

（D=A-B+C） 

研发办公大楼及仓

储建设项目 
21,337.92 2,008.88 234.55 19,563.59 



6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将终止本项目后剩余募集资金

19,563.59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符合公司长期经营发展规划，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综上，非公开“SPD”项目、研发办公大楼及仓储建设项目终止后，剩余募集

资金合计 19,952.61 万元（截至 2026 年 6 月 8 日余额，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

专户余额为准）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四）本次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系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情况等做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项目运作需要，相关事项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本次终

止的募投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仍将用于匹配公司长期战略规划，支持公司主营业

务发展，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维护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

发展。本次终止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审

议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6 月 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非公

开“SPD”项目、研发办公大楼及仓储建设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符合公司

的实际经营情况。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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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是公司基于行业发展趋

势变化、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客观情况而做出的决定，不影响

前期保荐意见的合理性。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本事项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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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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